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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註冊制度  

常見問題  

 

問 1.  何時開始實施院舍主管註冊制度？  

答 1.  根據《 2023 年院舍法例（雜項修訂）條例》 (《修訂條例》)，有

關引入院舍主管註冊制度的主要條文，將於《修訂條例》刊憲的

首個周年日（關鍵日期），即 2024 年 6 月 16 日開始生效。此外，

院舍營辦人須自關鍵日期的首個周年日，即 2025 年 6 月 16 日起

僱用註冊主管或註冊主管（臨時）為主管。  

 

問 2.  申請註冊為註冊主管／註冊主管（臨時）有甚麼要求？  

答 2.  根據《安老院規例》及《殘疾人士院舍規例》第 3A 或 3M 條，

申請註冊為註冊主管或註冊主管（臨時）的人士須符合有關要求，

包括須被社署署長信納為符合有關資格規定；有能力執行主管的

職務；符合適當人選的規定；如非關鍵日期前的主管申請註冊為

註冊主管（臨時）的人士，於註冊後會受僱為安老院／殘疾人士

院舍主管；以及已繳付適用費用。此外，在處理註冊主管及註冊

主管（臨時）註冊或續期申請時，署長可施加任何其認為適當的

條件，包括關乎持續進修的條件。  

 

問 3.  如何提出註冊申請成為註冊主管／註冊主管（臨時）？  

答 3.  主管註冊將於 2024年 6月 16日起接受申請。以「關鍵日期前的主

管」資格提出註冊申請的人，必須於 2024年 12月 15日或之前提出

申請。申請人須透過網上「院舍專職人員註冊系統」向本署遞交

註冊申請及上載有關證明文件、出席並通過面試及繳交註冊費

用，以完成註冊手續。。  

 

問 4.  主管的註冊有效期多久？是否需要續期？是否需要繳交費用？  

答 4.  根據《安老院規例》及《殘疾人士院舍規例》第 3E 條，註冊主

管可申請註冊續期，有關申請須在有關註冊屆滿日期前 3 個月或

之前但不早於 6 個月提出。註冊主管的註冊或註冊續期有效期不

超過 5 年。註冊主管（臨時）制度屬過渡安排，故不設續期，而

其註冊有效期不超過 2 年。  

 

此外，申請人須就有關註冊申請，繳付適用費用。註冊為註冊主

管或註冊主管（臨時）的費用為 345 元，而註冊主管註冊續期的

費用為 235 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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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5.  註冊主管與註冊主管（臨時）有什麼分別？   

答 5.  未完成院舍主管培訓課程及／或在申請註冊前的 3年內未有最少

1年在安老院／殘疾人士院舍擔任涉及管理或協助管理的工作經

驗者但持有社署署長指明的關乎醫護服務或社會工作的專業資

格／持有學士或以上學位（或署長視為同等的學歷），須先申請

註冊為註冊主管（臨時），方可在院舍擔任主管的工作。然而，

申請人須提交令署長信納其於註冊後會受僱為主管的證明（申請

人屬「關鍵日期前的主管」除外）。此外，註冊主管（臨時）的

註冊申請不適用於在院舍擔任保健員至少 5年的人士。註冊主管

（臨時）的註冊有效期不得超過 2年，較註冊主管的註冊有效期

不得超過 5年短。  

 

問 6.  每間院舍主管的註冊人數有規定嗎？  

答 6.  任何人士如符合有關註冊為註冊主管或註冊主管（臨時）的規定，

即可提交註冊申請書及所需文件。  

 

問 7.  每間院舍可獲兩個院舍主管課程培訓配額，若該兩個配額已用完

卻又因人手更替而要更換新主管，是否能給予新配額予相關院

舍？  

答 7.  各機構轄下的院舍除了可使用有關的資助名額外，亦可自費安排

其職員修讀相關課程，以符合日後與僱用院舍主管有關的牌照規

定。  

 

問 8.  哪些人可以「關鍵日期前的主管」的資格提出註冊申請？  

答 8.  關鍵日期前的主管是指在緊接關鍵日期（即 2024年 6月 16日）前

受僱為安老院或殘疾人士院舍主管的人，申請人須提交有關證明

文件（例如關鍵日期前的主管在職證明書）以證明相關資格。如

有關申請人已完成社署署長指明的培訓課程，同時符合其他規

定，可以申請為註冊主管。如未完成有關培訓課程，亦可申請為

註冊主管（臨時）。以「關鍵日期前的主管」的資格提出註冊申

請的人必須於 2024年 12月 15日或之前提出有關註冊申請。  

 

問 9.  已經完成相關主管課程的員工是否均需要註冊，如不註冊會有甚

麼後果？  

答 9.  完成社署署長指明的培訓課程後，仍須就註冊為註冊主管提出申

請，完成修讀課程並不代表已成為註冊主管。  

主管註冊於 2024年 6月 16日起接受申請，如已完成署長指明的培

訓課程，同時符合其他規定，可以按其意願申請為註冊主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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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10.  同一名主管可否同時擔任兩間院舍的主管？  

答 10.  《安老院條例》及《殘疾人士院舍條例》並沒有限制主管同時擔

任多間院舍的主管，但主管須了解其職責及法律責任，並衡量自

己能否同時間勝任多間院舍的主管。  

 

問 11.  申請人是否需要就定額罰款通知書作出被控的呈報？  

答 11.  根據《安老院規例》和《殘疾人士院舍規例》第 3W 條，註冊主

管或註冊主管（臨時）須向社署署長申報有關被檢控或定罪的事

件，包括有就可公訴罪行而針對該主管提出的檢控，在香港展開；

在香港被裁定犯可公訴罪行；有就可處監禁的罪行而針對該主管

提出的檢控，在香港以外地方展開；或該主管在香港以外地方被

判處監禁（不論如何描述），不論有關判刑是否緩期執行。  

 

香港主要規管定額罰款罪行的條例均訂明，如某人違反有關法例

規定，該人可獲機會藉繳付定額罰款來解除其就違法行為所負的

法律責任。一般而言，某人如在指明期限內悉數繳付有關定額罰

款，則不會因有關違法行為而被檢控或定罪。因此，如註冊主管

或註冊主管（臨時）已就有關違法行為在指明期限內悉數繳付有

關定額罰款，不會因該違法行為而被控以任何罪行，或被裁定犯

任何罪行。在此情況下，註冊主管或註冊主管（臨時）無須就該

違法行為向署長申報。  

 

 

 


